
( 一  ) 

附 件 二  

 
清 潔 香 港 地 方 行 動 計 劃 進 展 報 告  
(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)  

 
項 目  進 展  

1 .  清 除 非 法 張 貼

招 貼 及 海 報  
加 強 清 除 非 法 招 貼 及 海 報 工 作 (共 清 除 1 6  9 6 6
張 非 法 招 貼 及 海 報 )。  

2 .  提 供 額 外 潔 淨

服 務 ( 即 一 些

以 往 沒 有 指 定

由 哪 些 部 門 管

理 的 公 眾 地

方 )  

提 供 有 關 清 理 及 潔 淨 服 務 (共 清 理 約 1 3 . 8 公

噸 廢 物 及 垃 圾 )。  

3 .  提 高 公 廁 服 務

及 改 善 公 廁 的

潔 淨 情 況  

所 有 在 本 區 使 用 量 高 的 公 廁 已 由 承 辦 商 提 供

管 理 員 服 務 。  

4 .  改 善 街 市 及 熟

食 市 場 的 潔 淨

情 況  

提 供 有 關 潔 淨 服 務 ， 包 括 清 理 熟 食 市 場 的 高

處 地 方 及 廁 所 潔 淨 服 務 。 另 會 在 街 市 及 熟 食

市 場 繼 續 實 施 每 月 清 潔 日 。 二 零 二 三 年 四 月

及 五 月 份 的 清 潔 日 分 別 於 以 下 日 期 進 行 ， 以

提 醒 檔 戶 必 須 保 持 市 場 內 四 周 環 境 衞 生 清

潔 ， 並 會 不 時 向 檔 戶 發 出 有 關 處 理 食 物 衞 生

事 宜 的 指 引 ， 及 對 違 反 衞 生 法 例 的 人 士 採 取

執 法 行 動 ：  

火 炭 (西 )  
熟 食 市 場  

5 . 4 . 2 0 2 3  
1 9 . 4 . 2 0 2 3  

3 . 5 . 2 0 2 3  
1 7 . 5 . 2 0 2 3  

火 炭 (東 )  
熟 食 市 場  

5 . 4 . 2 0 2 3  
1 9 . 4 . 2 0 2 3  

3 . 5 . 2 0 2 3  
1 7 . 5 . 2 0 2 3  

沙 田 街 市  7 . 4 . 2 0 2 3  
2 1 . 4 . 2 0 2 3  

5 . 5 . 2 0 2 3  
1 9 . 5 . 2 0 2 3  

大 圍 街 市  4 . 4 . 2 0 2 3  
1 8 . 4 . 2 0 2 3  

2 . 5 . 2 0 2 3  
1 6 . 5 . 2 0 2 3  

 



( 二  ) 

項 目  進 展  

 進 行 深 層 清 潔

和 消 毒 工 作  
除 每 日 街 市 收 市 後 進 行 的 清 洗 工 作 外 ， 為 保

障 市 民 及 街 市 檔 戶 的 健 康 及 安 全 ， 沙 田 街 市

及 大 圍 街 市 分 別 在 二 零 二 三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及

二 零 二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提 早 一 小 時 於 晚 上

七 時 關 門，以 便 進 行 深 層 清 潔 和 消 毒 工 作。有

關 之 深 層 清 潔 和 消 毒 工 作 ， 會 按 實 際 情 況 需

要，繼 續 每 三 個 月 一 次，在 大 圍 街 市、沙 田 街

市 及 火 炭 (東 )及 (西 )熟 食 市 場 進 行 。  

5 .  流 動 潔 淨 隊  清 潔 區 內 鄉 村 式 垃 圾 收 集 站 為 每 星 期 三 次 。  

 


